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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关于全面清理、修订学校规章制度的实施方案

规章制度是学校科学管理、民主办学、依法治校的依据和保障。
2012 年学校最后一次修订管理制度,距今已有 6 年。为推进我校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适应新时期学校发展需要，依法规范办
学行为，促进学校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为学校发展营造良好的制
度环境。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对学校现行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
流程各项基本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修订和完善，具体方案如下：

一、成立学校规章制度清理、修订领导小组
组 长：姜元生、薛春志
副组长：陈贵锋、赵 欣、李银山、袁兆新
成 员：学校各部门负责人
领导小组对规章制度修订建设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协调指导，督

促检查，并按照学校领导分工，分成五个工作组推进工作，每个工作
组由一名校级领导牵头负责，姜元生书记负责指导各工作组工作。

“规章制度清理、修订办公室”设在学校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张 旭

二、修订范围及内容

本次规章制度的修订范围为现行的由学校制定的以正式文件形式
公布的，对学校各部门及全体教职工、学生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反复
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和制度（各部门的内部工作制度参照本次修订完善
工作流程进行内部梳理和规范）。修订内容为部门职责、工作制度、
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

三、修订原则

规章制度的清理、修改和完善，要体现合法性、科学性、统一性
的原则。“保留适应的、废止过时的、修订残缺的、制定空白的”，
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特别是符合我校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保证修订后的规章制度合法、合理、统一、完善、规范、稳定、
科学、民主，具有稳定性、前瞻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四、修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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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学校发展实际，遵循简政放权、提高效能、保障学校高
效运行的理念，对学校现行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流程进行全面梳
理和修订，有针对性地进行“留”“废”“改”“立”。

“留”是指目前学校现行的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流程符合现
有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规定，与当前学校总体发展定位和目标一致，
适用于学校实际发展需要，应当继续执行的，给予保留。

“废”是指目前学校现行的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流程在实施
过程中不符合当前形势要求，或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规定不
相符，不适宜学校内部管理要求的，要明确废止执行。

“改”是指目前学校现行的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流程部分内
容不适应学校发展现状，与上级相关文件及政策法规文件精神要求不
一致，或现行依据有所调整，不完全适用学校规范管理和科学发展的、
或尚不够完善的，依照有关规定程序应给予修改、完善。

“立”是指目前学校现行的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流程整体上
已不适用，需要重新制定，或由于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实
际工作需要增补空白。

通过修订完善学校现行的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流程，进一步
明确各部门、岗位职责划分，做到凡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推动学
校更加科学、规范化管理。

五、修订程序
（一）各部门要对学校现行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流程进行梳

理，查找出需要修订、废止、完善或者新建的制度；
（二）填写分类登记表，提交学校党委审议拟修订、废止、新建

制度名称；
（三）按照学校党委意见，分管校领导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修订或

建立；
（四）各分管校领导组织有关人员对修订后的基本制度进行讨论

审核；
（五）征求相关部门、人员及法务人员意见；
（六）再次修订完善后，提交学校党委审议；
（七）学校党委通过后，形成制度成果，学校办公室汇总、编印、

下发。
六、具体任务及分工
（一）第一工作组

组 长：薛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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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张 旭
成 员：马 龙、胡皓月、刘思雅、薛 媛
任 务：主要负责起草修订学校管理制度的实施方案；督导制

度建设方案的落实；负责学校办公室的职责、制度、流程、标准的修
订工作；负责对各工作组修订后的制度进行汇总、编印、下发等。

（二）第二工作组
组 长：陈贵锋
副组长：刘洪波
成 员：王迪新、董佩玲、靳丹虹、马维娜、王 才、高 寒、

胡静涛、高雅静、王 宁、李桂波、杜红燕、职工代表
任 务：负责党群及人事工作的职责、制度、流程、标准的修

订工作。
（三）第三工作组

组 长：赵 欣
副组长：刘 洋
成 员：赵 冰、孙 莹、周银玲、王春梅、于景龙、

胡静涛、刘铁英、杨智源、王海建、代 冰、
宋 宇、教师代表

任 务：负责教学系列、资产管理的职责、制度、流程、标准
的修订工作。

（四）第四工作组
组 长：李银山
副组长：赵环宇
成 员：倪 颖、张鹏飞、田 伟、么洪岩、工人代表
任 务：负责总务处、保卫处、计财处、图书馆工作的职责、

制度、流程、标准的修订工作。
（五）第五工作组

组 长：袁兆新
副组长：刘力为
成 员：马爱民、于海涛、张春英、龙宇翔、高 寒、王 宁、

王 才、高雅静、辅导员代表及学生代表
任 务：负责学生系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信息工作的职责、

制度、流程、标准的修订工作。
七、日程安排
（一）梳理筛查阶段。7 月 10 日前，各部门将本部门职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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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工作流程进行全面梳理、仔细筛查，填写《长春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流程目录汇总表》(纸质版、电子版各一
份)，向学校办公室提交拟继续执行、废止、修订、归并和新制定的基
本制度清单，由学校办公室汇总并提交党委会审核，并将审核意见反
馈给各部门；

（二）组织修订阶段。12 月 20 日前，各部门根据反馈意见，组
织力量开展相关修订工作，完成部门职责的修订工作；根据工作实际
和学校下一步发展需要，完成 5—8 个核心制度的修订；围绕核心制度
完成其流程和工作标准的修订；

（三）完善修订阶段。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制度、流
程、标准的修订工作；吸收职工（教师、辅导员、工人等）和学生代
表参与小组内的职责、制度、流程、标准的审核工作；广泛征求师生
意见；

（四）审核阶段：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领导小组组织完成对所
有制度、流程、标准的审核、征求意见工作，提交党委审议；

（五）汇编印制。2020 年 3 月 30 日前，完成汇总、排版、编辑、
文字审核工作，提交学校党委审阅同意后，交付印制、下发。

八、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力推进。对现行制度进行修订，是《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职业院校管理水
平提升行动计划》、《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
行）》等一系列文件对高等职业院校启动并开展新一轮制度建设的要
求；是学校诊改与发展的与需要。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制度清理、
修订工作，集中人员、时间和精力，认真组织、周密安排，以学校《章
程》为统领，以国家政策为依据，结合学校实际，按时、保质、有序
推进，形成适合学校发展的制度体系。

（二）把握原则、查缺补漏。要牢牢把握“一项业务一个规范、
一个流程一项制度、一个岗位一套规定”的基本原则，查缺补漏。特
别是要加强对交叉区域和盲点区域的建章立制工作，弥补薄弱环节，
该补齐的补齐，该修订和修订，该废止的废止，做到“立改废”齐头
并进。

（三）完善机制、明确职责。分管领导要组织本组人员做好规章
制度的自审、交叉审稿及各项督促协调工作；各处室、院部主要负责
人是此次修订工作的直接组织者和第一责任人，要做好所辖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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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订、完善和编制工作，指定专人即内审员负责编辑、校稿，保证
工作质量。

（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起草或修订职责、制度、标准和工
作流程要以上级有关政策、制度、办法和规定为依据，结合学校实际，
充分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能闭门造车；要保证职责、制度、
标准和工作流程之间协调统一、衔接顺畅。

（五）格式统一、用语准确。修订职责、制度、标准和工作流程
的用语必须明确，条文内容须言简意赅，条文逻辑结构须清晰，前后
表述要统一，力戒“含糊”、“繁琐”。具体参考格式：标题字体（方
正小标宋简体、二号）；正文字体（仿宋、三号；行间距 26 磅）；正
文结构层次序数：第一层为“一、”，第二层为“（一）”，第三层
为“1.”，第四层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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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工作制度目录
填表部门（盖章）： 填表时间：

制度名称
原文件编号

(新增可不填此项)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修订意见

继续执行 废止 修订 归并 新增

备注：未以学校文件形式印发的工作制度不必填写“原文件编号”一栏。

分管校领导： 部门负责人： 内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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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工作流程目录

填表部门（盖章）： 填表时间：

工作流程名称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修订意见

继续执行 废止 修订 调整 新增

分管校领导： 部门负责人： 内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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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工作标准目录

填表部门（盖章）： 填表时间：

工作标准名称
修订意见

继续执行 废止 修订 新增

分管校领导： 部门负责人： 内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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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部门工作职责目录

填表部门（盖章）： 填表时间：

工作职责内容（列项）
修订意见

继续执行 废止 修订 调整 新增

分管校领导： 部门负责人： 内审员：


